
1.由地檢署承辦人會同移送

機關人員，以透明專用證

物袋，檢具扣押物品清單

及鑑定報告書彌封入袋後

簽名。

2.如體積較大或同一保號數

量較多，無法放置透明專

用證物袋者，應裝箱或包

紮成綑，加封條彌封簽名，

扣押物品清單及鑑定報告

書以透明袋黏貼於上。

5-1  槍彈證物收受作業流程圖

收

受 應備文件

1.扣押物品清單(含槍枝

管制編號)。

2.移送書影本、彩色照

片。

3.鑑定報告書(註1)。

4.扣押物品清單電子檔

及彩色照片電子檔。

點收作業

1.核對應備文件，依扣押

物品清單清點。

2.確認包裝及封緘完整度，

並檢視鑑定報告書、照

片資訊，確認證物同一

性(註2)。

3.核對移送機關扣押物品

清單填載內容是否符合

規定(註3)。

4.注意槍彈證物入庫安全

(註4)。

會同彌封 登載案管 入庫保管

符合符合

備註：
1.收受之槍枝證物，依「檢察機關辦理扣押槍砲彈藥應行注意要點」辦理，扣案清單需填載槍枝管制編號，外觀完整之槍枝，應附鑑定報告書(槍枝貼有條碼)。
2.移送之槍砲、彈藥，如與移送書或其他文書所載不符，應報請檢察官處理，並拍照存證。
3.清點數量及應載明事項：
(1)彈匣與槍枝併同送驗，備註無需特別註記有彈匣(如無彈匣請備註「無彈匣」；有2個彈匣請備註「多1彈匣」，以此類推)。2個以上槍枝零件得1
包入庫，但須在備註欄載明。

(2)子彈、彈頭、彈殼分別包裝以顆數入庫（同一保號）；工業底火(喜得釘)或送鑑定之塑膠、金屬彈丸，得以1包或1瓶入庫。
4.鋼瓶應洩氣，入庫時請檢查有無洩氣，具危險性及爆炸性鋼瓶應先送專業鋼瓶廠洩氣，運送過程應注意安全。
5.槍械零件收受除無需檢附鑑定報告書外，其餘依本作業流程辦理。

於案管系統匯入扣押

物清單電子檔後，產

出保管字號標籤黏貼

於證物袋上，並將槍

枝管制編號登載案管

系統，照片或影像資

訊上傳案管系統。

不
符

不
符

1.槍枝移入槍庫庫房保

管存放；彈藥移入彈

庫庫房保管存放。

2.各式長、短槍、子彈

等應設置堅固專櫃分

別保管，並製作「保

存各式槍彈登記簿」

查考。

退回補正 退回補正



5-2  槍彈證物出庫作業流程圖

槍

彈

出

庫

出庫要件 出庫情形 回庫情形

發還應受
發還人

移轉管轄
偵查股將移轉管轄核
准函文副知贓物庫

偵查股製作檢送扣押物品函文予受移轉機
關，函文副知贓物庫。

借調
偵審中，檢察官或法
官需調取扣押物品，
應用「調借證物單」
並加蓋印鑑章（註2）

贓物庫承辦人應於案管系統註明調借日期、保管號
碼、物品名稱、數量等。槍彈應於預定歸還日後2日
內催請返還，未歸還者，7日內催請限時返還，仍未
歸還者，15日內再催請返還，並將催還紀錄登載於
案管系統。

核對照片、
檢視品項、
數量及包裝
封緘完整性。

移審法院
起訴送審函副知贓物
庫，函文載明贓證物
保管字號

發還查獲
機關處理

偵查股將檢察官處分
命令或函知有關機關
處理公文副知贓物庫

應行政没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槍彈，
由檢察官函知查獲機關處理，並副知贓物
庫及查獲機關之上級單位(調查局、海巡署、
憲指部、縣、市政府警察局)。

銷燬
檢察官處分命令副知
贓物庫

依檢察官處分命令造列銷燬清冊，函報高
檢署核准。

備註：

1.依「檢察機關辦理扣押物沒收物應行注意事項」及「檢察機關辦理扣押槍砲彈藥應行注意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2.檢察官、法官應預留印鑑於贓證物庫，因案調取時，贓證物庫人員應注意核對調證物單上所蓋之印鑑與印鑑卡相符，始得交付，必要時，得向檢察官、法官求證。

3.槍彈出庫時均應檢視包裝及封緘完整性，若有不符應究明原因，拍照存證並報請檢察官處理。

4.槍械零件出庫依本作業流程辦理。

報
請
檢
察
官
處
理

不符合
案件起訴後，依偵查股起訴送審函，卷證併
送(含扣押物清單)法院贓物庫，並取據留存。

檢察官處分命令副知
贓物庫

檢附受領書及權利拋棄書通知應受發還人發
還。(槍彈雖未具殺傷力並處分發還，實務
上仍請當事人拋棄）



5-3  槍枝證物銷燬作業流程圖

裁
判
確
定
後

檢
察
官
處
分
命
令

備註：
1.裁判確定包含法院裁定沒收、判決沒收及依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3項裁定毀棄。
2.依「獲案槍枝刀械銷燬及留用要點」規定辦理，槍枝原則每年3、6、9、11月辦理銷燬，集中一次送內政部警政署警察機械修理廠（下簡稱警修
廠），外觀完整之槍枝應貼有條碼，另槍枝應加貼機關封條、編號，以透明袋包裝，並檢具移送清冊、照片，載明廠牌、型號、槍種、槍號及槍
械零件，交由警修廠簽收掣據，載明受理時間、數量，送交單位及人員。

3.銷燬時由警修廠及高檢署共同派員監燬，並由高檢署指派檢察官主持，逐一清點無訛後，製作銷燬紀錄。
4.軍警調機關或學校因公，有申請留用獲案槍枝需要者，得派員持公函，於銷燬日向警修廠請求察看實物，並將所需留用之槍枝依式載明 ，函請法
務部辦理留用；於獲准留用後分別報請國防部及內政部許可。

5.槍械零件銷燬依本作業流程辦理。

查核銷燬
槍枝品項、
數量是否
相符，且
確定在庫

是

否

報請承辦檢察官
處理

檢察長得
指派人員
進行抽查

報請檢察官處理

不符合
符合

執行銷燬當月5
日至10日前，集
中一次送交警修
廠簽收掣據(註2)

符合

不符合

造具銷燬清冊
(槍枝需與管制
編號一致)

送警政署、警修
廠

銷燬時由高檢署
檢察官主持，並
清點無訛後製作
銷燬紀錄(註3、4)

依銷燬清冊逐件清
點、核對、封箱

檢具移送清
冊、收據影
本陳報高檢
署備查



5-4  彈藥證物銷燬作業流程圖

裁
判
確
定
後

檢
察
官
處
分
命
令

備註：
1.裁判確定包含法院裁定沒收、判決沒收及依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3項裁定毀棄。
2.依「檢察機關辦理扣押槍砲彈藥應行注意要點」規定辦理。
3.彈藥原則上每年辦理銷燬一至二次，由法務部通知銷燬，集中送國立中山科學研究院銷燬，並應檢具移送清冊及收據影本陳報高檢署備查。

查核銷燬
彈藥品項、
數量是否
相符，且
確定在庫

是

否

報請承辦檢察官
處理

依銷燬清冊逐件清
點、核對、封箱

檢察長得
指派人員
進行抽查

報請檢察官處理

不符合

符合

檢視品項數量後送
國立中山科學研究
院銷燬

符合

不符合

造具銷燬
清冊

函報高檢署
核備

送繳獲案彈藥後，應檢具移送
清冊及收據影本陳報高檢署備
查


